
第一章 基金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和评价 

 

第一条 公司建立基金投资人调查制度，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查方法和清

晰有效的作业流程，根据本制度对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 

第二条 公司在对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前，应对

基金投资人的身份予以认证，核查其投资资格，切实履行反洗钱等法律义务。 

第三条 基金投资人评价应以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类型来具体

反映，包括以下五个类型以及建立相应的适当性匹配原则： 

（一） C1型（含最低风险承受能力类别）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 R1级基金产

品或者服务； 

（二） C2型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 R2级及以下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或者服

务； 

（三） C3型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 R3级及以下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或服务； 

（四） C4型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 R4级及以下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或服务；； 

（五）C5型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所有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或服务。 

第四条 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投资者，是指经过公司评估为 C1型且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没有风险容忍度或者不愿承受任何投资损失；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普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为 C1型时，应追加第三十条内容其

判断是否为风险承受能力为最低类别投资者，并告知投资者测评结果。 

第六条 公司主要采用问卷形式对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 

调查问卷应当制定统一的标准化格式，同时在问卷显著位置提示基金投资人

在基金购买过程中注意核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产品风险的匹配情况。 

第七条 对于直销客户，直销部门应当在基金投资人首次开立基金交易

账户时或首次购买基金产品前对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对

于渠道销售客户，公司各销售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协助销售渠道完善基金投资

人风险评价体系的建设，对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对已经



购买了基金产品的基金投资人，公司应进行追溯调查、评价该基金投资人的风险

承受能力，法律法规及行业自律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公司也可以采用当面、电话、信函、网络或对已有的客户信息

进行分析等方式对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并向基金投资人及时反

馈评价的结果，对每名投资者提出匹配意见，告知投资者适合、不适合购买相关

产品类别。 

第九条 公司通过定期对账单寄送提示基金投资人重新接受风险承受

能力调查，并通过不定期对已有客户信息进行分析的方式更新对基金投资人的评

价；过往的评价结果应当作为历史记录保存。 

第十条 对于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的专业投资者，公司可对其进行风

险等级划分。 

 

第二章 基金产品与基金投资人的匹配 

 

第十一条 公司在基金产品销售过程中应严格坚持“基金产品风险等级与

基金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原则”，不得违背投资人意愿向投资人推销与其

投资目标、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的基金产品。 

第十二条 根据本制度确定的投资者分类、确定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与确

定的基金投资人风承受能力的结果，公司在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时不得存在以下

行为： 

(一) 向不符合准入要求的投资者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 

(二) 向投资者就不确定事项提供确定性的判断，或者告知投资者有

可能使其误认为具有确定性的意见； 

(三) 向普通投资者主动推介风险等级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

或者服务； 

(四) 向普通投资者主动推介不符合其投资目标的产品或者服务； 

(五) 向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销售或者提供风险等级高

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或者服务； 

(六) 其他违背适当性要求，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十三条 最低风险承受能力类别的普通投资者不得购买高于其风险承

受能力的产品或者服务。除因遗产继承等特殊原因产生的基金份额转让之外，普

通投资者主动购买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产品或者服务的行为，不得突破相关准入

资格的限制。 

第十四条 公司告知投资者不适合购买相关产品或者接受相关服务后，投

资者主动要求购买风险等级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或者接受相关服务的，并

同时声明，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在基金销售过程中主动推介该产品或服务的信

息，公司在确认其不属于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以及未违反投资者准入

性规定后，应当就产品或者服务风险高于其承受能力进行特别的书面或电子文档

的方式的风险警示，投资者对该警示进行确认，表示已充分知晓该产品或者服务

风险高于其承受能力并明确做出愿意自行承担相应不利结果的意思表示后仍坚

持购买的，公司可以向其销售相关产品或者提供相关服务。 

第十五条 当投资者财产状况、投资经验、工作经验、交易情况等信息发

生重大变化的，公司应当及时更新投资者信息，重新评估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

并将调整后的风险承受能力告知投资者。 

第十六条 公司向普通投资者销售 R5 产品或者提供相关服务，应当履行

特别的注意义务，包括制定专门的工作程序，追加了解相关信息，告知特别的风

险点，给予普通投资者更多的考虑时间，或者增加回访频次等。 

第十七条 公司销售的基金产品或者服务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依据

基金产品或者服务风险等级划分参考标准，重新评估其风险等级。公司还应当建

立长效机制，对基金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定期进行评价更新。 

第十八条 由于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或基金产品或者服务风险等级发生

变化，导致投资者所持有基金产品或者服务不匹配的，公司应当将不匹配情况告

知投资者，并给出新的匹配意见。 

第十九条 公司向普通投资者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前，应当告知下列信

息： 

（一）可能直接导致本金亏损的事项； 

（二）可能直接导致超过原始本金损失的事项； 



（三）因公司的业务或者财产状况变化，可能导致本金或者原始本金亏损的

事项（如适用）； 

（四）因公司的业务或者财产状况变化，影响客户判断的重要事由（如适用）； 

（五）限制销售对象权利行使期限或者可解除合同期限等全部限制内容； 

（六）公司根据适当性内部管理制度针对每名投资者提出的适当性匹配意见。 

第二十条 公司在向普通投资者销售 R5等级的基金产品或者服务时，应

向其完整揭示以下事项： 

（一） 基金产品或者服务的详细信息、重点特性和风险； 

（二） 基金产品或者服务的主要费用、费率及重要权利、信息披露内容、

方式及频率； 

（三） 普通投资者可能承担的损失； 

（四） 普通投资者投诉方式及纠纷解决安排。 

第二十一条 公司对投资者进行告知、警示，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语言应当通俗易懂；告知、警示应

当采用书面形式送达投资者，并由其确认已充分理解和接受。 

第二十二条 公司向普通投资者进行本制度规定的告知、警示，应当全过程

录音与录像；通过互联网等非现场方式进行的，公司应当完善配套留痕安排，由

普通投资者通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要求的电子方式进行确认；资产管理计划的

销售进行本制度规定的告知、警示，应当全过程录音与录像。 

第二十三条 公司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将本公司旗下全部或部分产品进行

重新组合，根据前述条款的精神，在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之内向其推荐产品组合

投资的合理化建议。 

第二十四条 公司直销柜台和网上直销应对基金产品风险等级与基金投资

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结果予以妥善保存、备查。对匹配方案、告知警示资料、

录音录像资料、自查报告等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0年。 

第二十五条 公司应当建立健全普通投资者回访制度，对购买基金产品或者

服务的普通投资者定期抽取一定比例进行回访，对持有 R5等级基金产品或者服

务的普通投资者增加回访比例和频次。 



公司对回访时发现的异常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对异常情况进行核查，存在

风险隐患的及时排查，并定期整理总结，以完善销售适当性制度。 

第二十六条 回访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一）受访人是否为投资者本人； 

（二）受访人是否已知晓基金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以及相关风险警示； 

（三）受访人是否已知晓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购买的基金产品或者接

受的服务的风险等级以及适当性匹配意见； 

（四）受访人是否知晓承担的费用以及可能产生的投资损失； 

（五）基金募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存在《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禁止行为。 

对购买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确认其是否签署购买产品相关协议

和风险提示书。 

 


